
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清算报告

（2025）琼01强清96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2025年8月2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琼01清申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对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11月7日作出（2025）琼01强清96号《决定书》，指定海南君言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
接受指定后，清算组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52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积极履行清算组职责，依法推进清算工作，现清算完毕，制作清算报告如下：
一、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设立情况
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11月13日在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号为企作琼海总字第196843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公司住所地为海南省琼山区桂林洋开发区办公大楼四楼，法定代表人为梁仕荣。
2.注册资本、出资人及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港币，股东为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香港伟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中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以土地形式出资，持有公司30%的股权；香港伟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000万元港币，持有公司70%的股权，均需要在公司设立半年内全部缴付到位，缴付到位后须经会计师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公司档案中未见验资报告，但有海外信托银行为香港伟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活期存款账户资金充裕证明。
股东状况：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存续，香港伟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强制清盘。
3.经营范围
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建筑、设计、施工）、兴办酒店、钓鱼中心、水族馆、农业开发。
4.公司经营状况
清算组前往海南省琼山区桂林洋开发区办公大楼四楼层调查走访发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多年前已停止经营，询问周边商户及物业管理单位，均反映该地点无该公司经营痕迹。
工商档案信息及“企查查”等网络公开信息显示，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于1999年10月9日被琼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琼山工商〔1999〕39号《关于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决定》吊销营业执照。
二、清算、接管及财产和债务调查情况
清算组自接受指定后，完成刻章、刊登公告、债权申报、财产调查、接管等工作。
（一）清算组印鉴刻制及账户开户情况
清算组自接受指定后，为便于有关工作的开展，于2025年11月17日刻制了“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印鉴，并就印鉴信息向法院汇报备案。鉴于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已多年未开展经营活动，清算组暂未开设该公司账户。
（2） 刊登强清案件受理和清算公告
    2025年12月5日，清算组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原经营注册地址海南省琼山区桂林洋开发区办公大楼四楼现场粘贴了裁定书、决定书、债权申报通知等文件。
2025年11月28日，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对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及债权申报事宜进行了公告。
（三）债权申报情况
清算组于2025年12月5日在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原经营地现场张贴本案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强制清算公告及债权申报通知，并在2025年11月28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刊登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同时向海口市税务机关、公积金管理部门邮寄债权申报通知，截至本报告之日，无债权人申报债权。
且经法院在海南智慧法院应用系统查询，未发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涉诉涉执行债权人。
（四）接管情况
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制作接管方案，并于2025年11月28日向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邮寄了接管告知书，于11月20日向其股东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通过邮寄方式送达《接管通知书》，要求其协助清算组开展清算、接管工作，移交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事宜。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拒绝接收邮件，也无法联系到相关人员。
2025年11月28日清算组再次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刊登《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接管公告》，再次告知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梁仕荣、股东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有关人员，如不配合履行接管、移交义务，导致清算无法进行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债权人可以向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相关权利的法律后果。
截至2025年12月16日，清算组未联络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亦未通过各股东接管到公司营业执照、印章、银行账户、财务账册、财产等。清算组已将在多次多途径通知后，仍然无法完成接管的状况报告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5） 财产状况
1.关于现金及银行存款情况：清算组未接管到公司任何资料，亦未查询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账户信息；
2.关于不动产情况：清算组通过“政府破产一件事”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无不动产登记信息。
3.关于车辆情况：清算组通过“政府破产一件事”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无车辆登记信息。
4.关于对外投资情况：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清算组通过对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审查，以及利用网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企查查”网站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无对外投资，无分支机构。
[bookmark: _Hlk153533254]5.关于知识产权情况：清算组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天眼查等网络公开信息进行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名下无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对外债权。
6.关于应收账款情况：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清算组未接管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的财务账册等任何资料和重要文件，无法对该公司应收账款情况进行核实调查；
7.未了结业务情况：根据清算组查看工商档案及现场走访情况可知，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已无经营场所，多年未开展经营，也无人员移交资料，清算组未发现该公司存在未了结业务及正在履行的合同。
8.其他情况：清算组发布《强制清算公告》后，未有单位／个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
综上，清算组未接管或查询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名下存在任何资产。
（六）涉诉情况
经法院在海南智慧法院应用系统查询，以及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公开网、天眼查、“企查查”“启信宝”等工商登记软件进行调查，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除本强制清算案件外无其他诉讼和执行案件。
三 、债务情况
（一）对职工债权的调查
因无法联系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任何人员，也未接管到该公司任何资料（劳动合同、人事档案等），清算组无法直接获取职工债权信息。清算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发现相关职工债权诉讼、执行文书，亦未有职工向清算组申报职工债权。因此，清算组经审查认定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无职工债权。
公积金核查情况：清算组至海口市公积金管理部门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的公积金登记及缴费信息，接待工作人员经查询后口头告知公积金登记及缴费余额信息。
清算组于2025年12月10日将职工债权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后，无人在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
（二）税费、社保费债权
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以及《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并向税务部门邮寄债权申报通知函后，截至债权申报期限届满，未收到税务、社保部门申报债权的相关资料。
清算组至海口市税务局政务大厅接待窗口询问查询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税款欠缴信息及社保欠费等信息，窗口接待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无税务、社保欠款及信息登记。
（三）其余债权的申报、确认情况
1.清算组因未接管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任何资料，无法直接获取公司财务应付款记载债权人信息。
2.通过法院在海南智慧法院应用系统查询，以及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公开网、天眼查等网络进行调查，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除本强制清算案件外无其他诉讼和执行案件，未能发现已知涉执债权人。
3.清算组于2025年12月5日在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原经营注册地址现场粘贴债权申报通知，并于2025年11月28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清算及债权申报公告。至本报告之日，未有人员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综上，截至本报告之日，清算组未能发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对外负有债务。
4、 清算费用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5年12月16日，已发生的清算费用共1 700元，其中刻制清算组公章380元、差旅费1 200元、邮寄费用120元。清算组未能发现、接管到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财产，且股东香港伟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强制清盘；已联系的海南桂林洋农牧发展总公司自愿承担清算组的清算费用。
五、关于确认清算报告和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因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已停止营业多年，且在1999年10月9日被工商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清算组未接管到公司经营证照、印章、财务账册、管理档案等资料，经清算组多次公告及释明责任，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也未向清算组移交前述资料。现清算组无法对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进行清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对于尚有部分财产，且依据现有账册、重要文件等，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对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清算企业人员下落不明的，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以及第三十六条：“公司依法清算结束，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公司登记机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公司终止”。
清算组已在2025年12月16日向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股东邮寄、公告送达《关于拟以无法清算为由提请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通知》，以及公告释明责任，告知债权人可以向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相关权利现清算组将依法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本《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六、其他事项
（一）注销公司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本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清算组将报送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登记。 
（二）清算组终止执行职务
在办理注销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登记完毕后，清算组将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终止执行职务，清算组依法终止执行职务后，将依法注销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公章，并将注销印章凭证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海南荣兴物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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